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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之法律意见书 

 

致: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就上海市广播电视台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将所持有的上海东

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或称“上市公司”）321,411,686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10.09%）无偿划转给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传媒”），从而导致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

集团公司”或“收购人”）间接持有东方明珠的股份增至 1,762,804,966 股（占东方

明珠总股本的 55.32%）（以下简称“本次收购”）而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以下简

称“本次豁免申请”），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收购人的

委托，指派本所徐国荣律师、刘阳芳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9 号——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等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就本次豁免申请之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收购人的保证，即其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或副本材料或口头陈述，其已向

本所提供或披露了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事实，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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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是依据本所对相关中国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

解作出的。除非另有明确表述，本法律意见书所依赖的相关中国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仅指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公布并生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该等法律、法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本所并不保证该等法律、法规在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后发生的任何变化或被作出的任何解释对本法律意见书不会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仅限于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进行

法律评价，并且仅就本法律意见书述及的与本次豁免申请相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或其他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文广集团公司的《营业执

照》及公司章程等文件，文广集团公司是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文广集团公司现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人民币 100,000,000 元），其经营范围为“广播、

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 广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租赁、经营, 承办大型活

动、舞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网络传输，网站运营，现场演艺，演艺经纪，

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投资管理，文化用品批发零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文广集团公司目前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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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文广集团公司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沪府[2014]22 号《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同意设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受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公司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代

行出资人职责。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文广集团公司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文广集团公司及其前身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以下简称“文广

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的情形，即: 

（1） 不存在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 

（2） 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亦未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3 年无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五）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文广集团公司具有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 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理由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通过上海广播电影电

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发展”）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1,440,268,800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45.20%；通过东方传媒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1,124,480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0.035%；合计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1,441,393,280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45.24%。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1 年 10 月 24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上海

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

有关问题的批复》，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订《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将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321,411,686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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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

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比例超过 30%”的，当事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 

(四)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文广集团公司通过本次收购将通过广电发展

和东方传媒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1,762,804,966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55.32%），属于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

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之情形，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予以豁免的条件，

文广集团公司可依法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免于发出要约，本次收

购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三、 本次收购的授权、批准以及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 本次股份划转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10年12月18日，中共上海广播电视台委员会召开2010年第014期党委会并

作出决议，同意将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321,411,686股股份无偿

转让给东方传媒。 

2、 2010年12月28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作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同意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所持有的东方明珠321,411,686股股份无偿转让

至东方传媒。 

3、 2011年8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将

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321,411,686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媒。 

4、 2014年10月24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订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 本所律师认为，文广集团公司尚须就本次收购依法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免于发出要约，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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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实施。 

 

四、 本次收购是否存在或者可能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文广集团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本次收购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 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签订《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且文广集团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发布了《上海东方

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履行了《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文广集团公司仍需根据本次收购的后续实施进展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 遵守证券法情况 

(一) 根据收购人证券交易情况核查，文广集团公司及其前身文广集团在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5 月 28 日期间均没有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行为。 

(二) 文广集团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5 月 28 日期间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如下： 

1、  收购人董事杨启祥的配偶廖学梅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3 年 12 月 4 日 -300 10.5 

2、  收购人副总编辑王治平的配偶王建芬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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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年 12 月 2 日 139100 9.9 

2 2013 年 12 月 3 日 20000 9.4 

3 2013 年 12 月 4 日 15000 9.57 

4 2014 年 1 月 2 日 47500 9.72 

5 2014 年 1 月 3 日 31600 9.34 

6 2014 年 1 月 6 日 28300 9.13 

7 2014 年 1 月 30 日 -142400 10.78 

8 2014 年 2 月 7 日 134800 10.56-10.65 

9 2014 年 2 月 10 日 8700 10.89 

10 2014 年 2 月 13 日 -143500 11.47 

11 2014 年 2 月 14 日 142478 11.45-11.5 

12 2014 年 2 月 18 日 -142478 12.86 

13 2014 年 2 月 19 日 107200 12.8 

3、  收购人党委副书记林罗华的配偶潘伟祺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4 年 2 月 13 日 -6560 11.53 

4、  收购人演艺总监吴孝明的配偶刘菁韵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买入股数 

（股） 

买入价格 

（元/股） 

卖出股数 

（股） 

卖出价格 

（元/股） 

1 2013 年 12 月 3 日   -1000 9.65 

2 2013 年 12 月 4 日   -2000 10.52 

3 2013 年 12 月 5 日 2000 10.21   

4 2013 年 12 月 9 日   -3000 10.55-10.75 

5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00 10.9-11.05 -1000 11.1 

6 2013 年 12 月 11 日   -1000 11.15 

7 2013 年 12 月 12 日   -1000 11.12 

8 2013 年 12 月 13 日 10000  -10000  

9 2013 年 12 月 25 日   -1000 9.4 

10 2014 年 1 月 8 日   -1000 9.33 

11 2014 年 1 月 9 日   -1000 9.65 

12 2014 年 1 月 22 日   -1000 9.62 

13 2014 年 1 月 30 日 2000 10.7 -1000 10.81 

14 2014 年 2 月 7 日 500 10.94 -2000 10.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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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4 年 2 月 10 日 1500 10.8   

16 2014 年 2 月 12 日 1000 10.59   

17 2014 年 2 月 13 日   -3000 10.9-11.34 

5、  收购人副总编辑徐浩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4 年 2 月 19 日 -4600 13.1 

2 2014 年 3 月 10 日 4800 11.1 

3 2014 年 3 月 18 日 -4800 11.9 

4 2014 年 3 月 21 日 5700 11.3 

5 2014 年 4 月 22 日 -5700 11.62 

6 2014 年 4 月 24 日 6200 10.92 

7 2014 年 5 月 14 日 -6200 11.19 

8 2014 年 5 月 20 日 5000 10.7 

9 2014 年 5 月 23 日 -5000 11.06 

10 2014 年 5 月 28 日 5100 10.8 

6、  收购人副总编辑徐浩的母亲胡亚华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3 年 12 月 11 日 18200 10.83 

2 2014 年 1 月 22 日 -18200 9.59 

7、  收购人技术总监汪建强之女汪书瑜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4 年 2 月 27 日 3000 11.03-11.55 

2 2014 年 2 月 28 日 -3000 11.4 

3 2014 年 3 月 4 日 500 11.6 

4 2014 年 3 月 10 日 2000 11.1-11.25 

5 2014 年 3 月 11 日 4900 10.95-11 

6 2014 年 3 月 17 日 -6400 11.28-11.3 

7 2014 年 3 月 18 日 -1000 11.63 

8 2014 年 3 月 19 日 900 12 

9 2014 年 3 月 20 日 5100 11.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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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4 年 3 月 21 日 -2000 12.6 

8、  收购人技术总监汪建强的配偶杨惠娟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4 年 4 月 1 日 2000 11.08 

9、  收购人副总裁张大钟之母庄焕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1 2014 年 2 月 18 日 -2000 12.93 

(三) 根据廖学梅、王建芬、潘伟祺、刘菁韵、徐浩、胡亚华、汪书瑜、杨惠娟以

及庄焕出具的书面声明，其投资东方明珠股票时不知晓相关的内幕消息，操

作股票账户完全基于个人分析；其投资行为未利用相关内幕信息，未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了前述人员存在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形外，收购人

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直系亲属均没有通过上交所的证券

交易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 

(四)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廖学梅、王建芬、潘伟祺、刘菁韵、徐

浩、胡亚华、汪书瑜、杨惠娟以及庄焕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

内幕信息从事的证券交易活动，其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行为不属于《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

易的活动，上述人员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行为未构成本次收购的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文广集团公司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亦不存在其他证券

违法行为。 

 

七、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豁免申请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予以豁免的条件，

文广集团公司尚须就本次收购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免于发出要

约，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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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之目的而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本所律

师确保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不得用于解释法律意见。 

 

 

 

上海市上正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徐国荣：________________ 

 

刘阳芳：________________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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